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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5747588][bookmark: _Toc130697192][bookmark: _Toc130695600][bookmark: _Toc153615297]一、项目概况：
1、本项目按领丰砂砂厂标准产能为每月生产建筑用砂60000吨/月（标准产能），暂定本合同产量为720000吨/年（按12个月标准产能计算）。
[bookmark: _GoBack]2、以上计量单位吨是指本项目生产出合格成品砂的数量单位。
3、代理服务费=生产出合格成品砂数量*代理服务含税综合单价。
二、项目内容及服务要求：
1、服务地点: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清布村团结路2-1(空港花都)；
2、服务范围:代理服务；
3、服务内容:
代理服务：是指成交人在采购人可以购置的物料（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弃土或洗砂原料等）范围内收集具有一定含砂率的适合用于生产的洗砂原材料卸货到厂的代理服务，以及为完成前述代理服务所需要的其他相关配套服务(包括且不限于市场调查、依法合规组织及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原材料品质控制、数据处理服务物料调配服务、为提高效率配置合适的临时堆放场地、进行合理妥善堆放管理，以及根据原材料的进料计划及库存数量、成品砂的库存数量和销售计划，向采购人提供合理的排产计划建议)。
4、原材料进场管理及质量检测验收
（1）成交人服务须合法合规合格并及时有效、符合采购人要求，且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人服务内容进行检查和考核。
（2）成交人应对采购人委托其代理收运的原材料含砂率负责，含砂率值不得低于双方约定含砂率值的-10%；进场时由采购人进行现场检测，含砂率低于要求含砂率值时，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如成交人已经卸货，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人将已经运输至场内的原材料清运出场，并将场地清扫干净。采购人进行的进场检测验收并不能免除成交人含砂率质量责任。
（3）成交人原料进场需提前报备采购人，报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项目名称、施工总包名称、运输公司名称及运输车牌。
（4）原材料进场须经采购人指定人员核定数量，双方签证确认。
三、报价形式
本项目根据本次项目的清单内容为基准报服务含税综合单价的形式进行报价。报价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不接受有任何选择的报价，否则按无效报价处理。

